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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学者指 出 ，

“

尽管对气候变化的 科学认知仍有不确定性 ， 走绿

色 、低碳发展道路 ，是人类可 持续 发展 的长远之计 ， 已 成 了 广泛 的共

识 。

”
０为推动低碳发展 ， 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的

法律制度体系 。 本文在分析减缓气候变化立法 目 的的基础上 ， 分析

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核心政策工具 的碳排放交易制 度的 目 的 和功

能与实现该 目 的之间 的 差距 ， 进而认为要 实现减缓气候变化法 的立

法 目 的 ，在以碳排放交易制 度为核心 法律制度 的 同时 ， 还应当建立相

应的辅助性 的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 。 在此基础上 ， 本文对我

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 系 的建立和 完善进行 了分析 ， 并提

出 了初步建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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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？ 主题文章 ？ 论温 室 气 体排放 控 制 法律制度 体 系 的建构 ＊

一

、 温室气体控排法律制度体系及其立法 目的

本文所谓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的法律制度体系 ， 是指 为全 面控 制

温室气体排放行为 ，有效实现应对气候变化 的立法 目 的 ，推动实现经

济社会发展的低碳转型 ， 应 当 确定碳排放交易制 度作为温室气体排

放控制核心政策工具 的地位 ， 在此基础上还应当 建立针对碳排放交

易制度覆盖范 围之外高碳排放行为 的 辅助 性规制制 度 ，
以及针对低

碳排放行为 的辅助性激励制 度 。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

系 ，是全面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、推动实现低碳社会 的必然要求 。

第
一

，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系 ，直接 目 的是控制 温

室气体排放行为 ，即先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
“

增量
”

， 进而减少温室

气体排放 的
“

存量
”

， 最终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的低 碳转 型 。 为 此 ， 首

先 ，必须认真编制某
一

国家或者地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， 清晰且全面

地掌握该国家或者地区温 室气体排放 的详细 情况 。 其 次 ，必须按 照

该清单对所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进行控制 ， 不仅要控制与 能源相关

的基于能源生产和 利 用 而导致 的 温室气体排放 ， 还要控制 农业 、森

林 、草原 、湿地等基于土地利 用及其变化而导 致温室气 体排放 。 再

次 ，不仅要控制作为温室气体主要组成部分 的二氧化碳 ， 还要控制其

他温室气体 ，包括《京都议定书 》下的其他五种温室气体 ， 乃至黑炭等

非 《京都议定书 》所包含 的能够产生温室效应 的物质 。 当然 ， 全面控

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不意味着要限制 和禁止维持生产和生活所必要 的

温室气体排放行为
？

，也不能因 为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使弱势群体处 于

更加不利境地 。

第二 ，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系 ，最终 目 的是要推动

实现低碳社会 。 这有赖于宏观层面推动能源结构 、 产业结构的调整 ，

推动低碳技术的创新和 推广 ，有赖于微观层 面所有企业和其他社会

① 刘明 明 ： 《论温室气体排放 管制 的 内 涵及边界 》 ， 《 中 南 大学学 报 （ 社会 科学版 ） 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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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提 高能源效率 ，改善工艺 流程 ， 改变能源 消 费和投人结构 ，控制

化石能源 消费 总量 。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法律制度体系 ，实际上

就是要修改和废 除导致高碳 生产和 消 费 的法律制度 ， 建立推动低碳

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 ， 打破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
“

制度锁定
”

；通过

相应 的法律制度 对化石能源 的 生产和 消 费进行控制 ，对非化石能源

的生产和 消费给予鼓励 ，打破
“

碳锁定
”

； 对导致高碳生产 和消 费的技

术和基础设施进行淘汰 ，鼓励低碳生产和消费的基础设施的研发 、 应

用和推广 ，解除
“

投资锁定
”

和
“

技术锁定
”

。

第三 ，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系 ，还要求推动社会公

众行为模式 的调 整 。 随着城市化 的 推进和公众 消费 水平 的普 遍提

高 ，产业结构也从原有 的 以工业 为主转 向 以商业 、服务业为 主转 变 ，

因 此作为 消费者 的社会公众对 温室气体排放 的 贡献亦不 断增 加 。

？

这主要表现在 ， 商业 、 服务业 、建 筑以及交通等领域 的温 室气体排放

在一个 国家或者 地区 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 中所 占 比重越 来越 高 。 因

此 ，对温室气体排放 的 全面有效控制 离不开作为 消 费者 的社会公众

的参与 。 要控制 消费者领域的 温室气体排放 ， 不仅需要 提高社会公

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， 提高社 会公众对 于消费者领域温室气体排放

对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贡献 的认知 ， 还需要通过规制 性措施对公众 的

高碳行为模式进行 限制 ，并通 过激励性措施引 导公众选 择低碳产品

和服务 ，践行低碳行为 。

所 以 ，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需要
“

标本兼治
”

。

“

治标
”

即 规制

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 ，

“

治本
”

即规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 的 内在

原因 ，包括能源结构 、产业结构 、低碳技术以 及社会公众 （尤其是作为

消 费者 的社会公众 ） 的行为模式等 。 要实 现从
“

治标
”

到
“

治本
”
的跨

越 ，就需要打破
“

制度锁定
”

、

“

投资锁定
”

、

“

技术锁定
”

、

“

行为 模式锁

定
”

。 这意味着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必将 是
一场持久 战 ， 不可 能一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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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？ 主题文章 ？ 论 温 室 气 体排 放控 制 法 律制 度体系 的 建构 ＊

而就 。

二 、 温室气体控排法律制度体系 的理论证成

（

＿

）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核心法律制度

截至 ２ ０ １ ４ 年 ７ 月 ，欧盟 、美国东部九州 、新西 兰 、瑞士 、美 国加利

福尼亚州 、
日本东京 、加拿大魁北克省 、 哈 萨克斯坦 、 中 国包括北 京 、

上海在内 的 ７ 个试点省市已经相继建立 了碳排放交易市场 。 ２０ １ ５ 年

１ 月 ，韩 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也已 经开始 运行 。 另外 ， 日 本 、俄 罗斯 、 巴

西 、智利 、墨西哥 、泰 国 、土耳其 、 乌克兰 以及加拿 大英属哥伦 比亚省 、

安大略省 、蒙大拿省等 国家或者地区 也正在考虑建立碳排放交易 市

场 。 在我 国 ，
２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 了 《碳排放权交易管

？

理暂行办法 》 ，正式拉开了 建立全 国碳排放交易市 场 的序幕 。 综合 国

内外碳排放交易 制度的立 法状况来看 ，不难发现碳排放交易 制度正

在成为世界各 国或地区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的核心政策工具 。

但是 ，也应当看到仅靠碳排放交 易 自 身不足以 实 现全面有效地

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。

第
一

，碳排放交易 制度的适用需要满足
一

定条件 ，其覆盖范 围有

限 。 通常情况下 ，碳排放交易制度的适用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：

一

是纳

人碳排放交易制度监管的 企业 之间 的 减排成本存 在明显差异 ；
二是

减排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能够得到准确监测 ；
三是减排主体数量

适 当 ， 既不能太少 ， 也不宜太多 ； 四是不会导致局部性 （地方性 ）污染

问题或者
“

热点
”

（ ｈ〇 ｔｓＰ
〇ｔ ） ， 除非能够通过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解决

该问题 。

？ 另 外 ，碳排放交易 制度的 适用 ，还 必须 考虑企业能否承受

碳排放交易 制度所带来 的守法成本和守法难度 ， 以 及政府是否具有

相应的监管能力 。 英 国 ２ ０ １０ 年制 定 的 国 内 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 系

（ ＣＲＣ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 ｉ ｃｉ ｅ ｎｃ ｙＳｃ ｈｅｍ ｅ ） 的监管对象是大 型公共机构 （如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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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） 、商业主体等 ，采用
“

总量控制与交易 制度
”

模式 ，但由 于该 国 内碳

排放交易体系 对监管 对象所提 出 的温 室气体排放监 测 、 报告义务等

要求非常复杂 ， 使得该制度较为烦琐 ，被规制 主 体守法难度较大 ， 结

果遭到被规制主体 的强烈反对 ， 迫使政府不得不对该制度进行简化

修改 。 英 国政府于 ２０ １ ３ 年公布了新的修改后的 国 内 温室气体排放交

易法令 ，修改后 的法令取 消 了原法令 中
“

总量控制与交易
”

模式 下的
“

总量控制
”

要素 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违背 了该制度设计 的初衷 。

？ 相

比之下 ，与英国 国 内排放交易 体系 覆盖范 围基本相 同 的 日 本东京温

室气体排放交易制 度 ， 由 于对被规制主体的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等要

求比较简单 ，则没有 出 现类似 问题 。 除新西 兰温 室气体排放交 易制

度之外 ，现有碳排放交易制度都是在能源产业链下游或者
“

下游＋ 中

游
”

选择规制对象 ， 因此就只 能对能源产业链下游较大的 固定源进行

规制 ，无法覆盖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源 ，尤其是大量存在的 小排放源 。

？

第二 ，碳排放交易制度 的立法技术本身依然不成熟 ，仍然处于探

索和学习 阶段 ，其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仍然有待于提高 。 这突 出 表

现在碳排放交易 制度不能很好适应社会情势的变更 。 比 如 由 于经济

危机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，市场对配额需求量减少 ，碳价格明显

过低 ， 不足 以 推动低碳投资等情形 。
众所周知 ，碳排放交易制度在世

界范围内 的广泛开展 ，在很大程度 得益于 排放交易 理念在美 国 《清洁

空气法 》中 规定的
“

酸雨控制计划
”

（ 即美 国 ｓｏ
２ 配额交易 体系 ） 的成

功实施 。 但是 ， 美国
“

酸雨控 制计划
”

本身也 存在 问题 。

一是 ， 美 国

Ｓ０
２ 配额交易 本身 也存在着配额超发的 问题 。

？ 二是 ，排放交易 市场

的健康运行有赖政府政策的 强力 推动 。 但是 ，

“

政府更能够给予 的 ，

① 张忠利 ： 《 我国低碳发展法 律制度体系 的建构 》
， 《 中 州学刊 》 ， ２ ０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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籲？ 主题 文章 ？ 论 温室 气体排 放 控制 法律制 度体 系 的 建构 《

也能够拿 回
”

， 即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和法律制度建立和激活排放交 易

市场 ，但是包括政府 、 法院在 内 的相关政策 、法规和 判决也 同样会影

响排放交易市场的运行 ， 乃至使该市场瘫痪
。

？ 三是 ，有学者研究认

为 ，

“

酸雨控制计划
”

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铁路运输管制放 开 、能源

结构 的调整和能源技术革新的结果 。

？

第三 ，碳排放交易制度容易被本末倒置 ，成为金融投机者牟利 的

工具 ，偏离其作为 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 的根本 目 的 。 对于碳排放交易

制度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的手段 ， 有学者 早 已 指 出 ，

“

碳排放交易

本身仅是 （温室气体排放 控制 的 ）手段 ， 而非 目 的 。
对于 《京 都议定

书 》而言 ，存在着这样的 危险 ， 即它在很大程 度上 已经成 为全球碳交

易 的管理机制 ， 以 至 于减少碳排放 以 实现大气稳定这
一

问题可能被

忽略 ，或者推迟 。

”
？就是说 ，碳排放交易 制度 已经被某些市场 参与 主

体 ，尤其是金融投资机构视为
“

点碳成金
”

的工具 。 在碳交易市场上 ，

＇

伴随大量金融投资机构的加人 以及大量气候 相关 的金融衍生 品的产

生 ，碳排放交易市场很有可能成为交易主体
“

纸面上 的游戏
”

，

？从而

与真实 的减排行为等环境保 护 目 的 脱钩 。 专 家指 出 ，

“

碳减排在欧盟

已经成了一种生意 大量 的金融企业 已经把减排指标 的交 易做成

了金融产品 ，甚至还分类打包再卖 出 去 ， 与 当 年的住房次级抵押贷款

有些相似 。

”
？

第 四 ，碳排放交易主体所追求 的往往是短期利益 ，这与温室气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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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排法律制度体系所追求 的调整能源结 构 、产业结构 、 推动实现低碳

社会的长期 目标是有差距 的 。 碳 排放交 易制度 的 基本理念是 ， 通过

该制度的实施 ，

一 方面对纳人该制度监管 的企业而言实现以最 低成

本控制其温室气体排 放的 目 的 ， 另
一

方面通过 所谓 的
“

成本转移
”

和

“

信号传递
”

来起到调整 消费者行为模式的作用 。 碳排放交易制 度 的

内在依据是传统 的经典 经济学理论 。 但是 ， 以 制 度经济学和行 为法

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的 大量实证研究成果也 已 经表明 ， 上述传统 的经

典经济学理论在实际上可能无法完全实现 。
这就意味基于经典经济

学理论建构起来 的温室气体排放 控制法律制度 ， 还需要借助制度经

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检验和矫正 。 即便碳排放交易 制度

在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控制 方面 的 目 的 可以 实现 ， 但该制度在多大程

度能够通过价格信号达到 调整产业结构 、 能源结构 、 社会公众高碳 消

费方式依然有待观察 。

可见 ，单靠碳排放交易 制度本身很难 实现调整产业结构 、能源结

构 ，改变社会公众高碳消 费模式 ， 推动实现低碳社会的根本 目 的 。 因

此 ，我们还需要 制定辅助性的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 。

（
二

）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的辅助 性法律制 度

由 于作为温室气体控排主要政策工具的碳排放交易 制度不足 以

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、有效推动低碳社 会发展 ， 因此有必要在作为

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主要政策工具 的碳排放交 易制 度之外 ， 建立 相应

的辅助性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 。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的辅助性

法律制度大致 可以 区分为两种类 型 。 第
一

， 针对碳排放 交易制 度 覆

盖范围之外的排放源的 规制性辅 助制度 ， 如 旨 在促进可再生能 源发

展的强制性法律制 度 、碳税制度 、 碳排放绩效 标准制度等 。 第二 ，针

对低碳行为 的激励制度包括低碳产品标准 、认证和标识制度 、 低碳供

应链管理制度等 。

１ ． 规制 性辅助 制度

提高可再生能源在 能源结构 中 的 比重 ， 已经基本成 为世界各 国

的共识 。 目前 ， 在推 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 ， 主要包括 两种法律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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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， 即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度和 强制上网 电 价制 度 。 在不 同 国家或地

区 ， 该两种制 度的运行效果有所不 同 。 强制上 网 电价制度 的优点在

于降低了投资风险 ，保证了投资回 报的稳定性 ， 因而取得了 较大的成

功 。 相 比之下 ， 可再生能源义务制度在英 国 的实施效果则备受垢病 ，

最终被
“

有差 异 的上 网 电 价合 同 制度
”

（ Ｆｅｅｄ－ ｉｎｔ ａｒ ｉｆ ｆｗ ｉ ｔｈｃａ ｒｂ ｏｎ

ｃｏ ｎｔ ｒａ ｃｔ ｓｆｏｒｄｉ ｆｆ ｅ ｒｅｎ ｃｅ ）所取代 。 但也应 当看到 ，可再生能源组合标

准制度在美国 的实施则获得了 普遍 的 成功和认可 。 所 以 ， 旨 在促进

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制 度成功与否 ，不仅与该制度设计本身有关 ，

而且也与该制度所处 的社会环境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有关 。

针对固定源 ，英 国 《 ２０ １ ３ 年 能源法 》规定 了
“

排放绩效标准
”

（ Ｅ－

ｍｉｓ ｓ ｉ ｏｎＰｅｒ ｆ ｏｒｍａｎ ｃｅ Ｓｔａｎｄ ａｒ ｄ）制 度 ， 即从２０ １ ４年开始直至２ ０ ４５年 ，

在英 国新建化石燃料 发 电厂 ，其每
一

单位装 机容量 的 ｃｏ ２ 年度排放

量不得超过 ４５ ０ｇＣＯ２ ／ｋＷｈ ， 除非采用 了碳封存与捕获技术 。 美国环

保署依据《清洁空气法 》下
“

ＰＳＤ
”

计划 和第 Ｖ 章要求符合条件的温室

气体固定源采用
“

最佳可得技术
”

控制 其温室气体排放 。 另 外 ， 美 国

环保署已经依据 《清洁空气法 》第 １ １ １ 条制定 了 旨在控制新建发电厂

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则 ， 和 旨在控制现有发电 厂温室气体排放 的
“

清洁

电力计划
’
’

（Ｃ ｌｅａｎＰｏｗ ｅｒＰ ｌａｎ ） ， 并征求公众意见 。 尽管英美两 国都

制定了碳排放标准绩效制 度 ，但是实际上作用上可能相 差甚远 。 因

为未来 １０ 年 ，英国面临着大量电力基础设施的退役 ，而美 国未来新建

电厂的可能性则 比较小 。 加拿大也制 定了煤炭发 电方面 的碳排放绩

效标准 。

针对移动源 ，美 国 环保署已 经制 定 了多个控制不 同 类型机动车

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则 ， 主要是为不 同类 型新 生产的机动 车设置 了最

高温室气体排放标准 。
２００ ９ 年 ６ 月 欧盟颁布 了关于设立新客车 （ ｎｅｗ

ｐａ ｓｓ ｅｎｇｅ ｒｃ ａｒｓ ） 排 放绩 效标 准 的 条 例 （ Ｒｅｇｕ ｌａ ｔ ｉｏ ｎＮ ｏ４ ４３ ／ ２ ００９ ） ，

２０ １ １ 年欧盟颁布了 关于设立新 的轻型商务车 （ ｎｅｗ ｌ
ｉｇ ｈｔｃｏｍｍ ｅｒｃ ｉ ａ ｌ

ｖｅｈ ｉ ｃ
ｌ
ｅｓ ）排放绩效标准的条例 （即

Ｒ ｅｇｕ ｌａ ｔｉｏ ｎＮ ｏ５ １ ０ ／
２０ １ １ ） 。

２ ００７ 年美 国加 州 制 定 了低碳 燃料标准 （ ｌｏｗ
－

ｃ ａｒｂ ｏｎｆｕｅ ｌ ｓｔ ａｎｄ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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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ｒｄ ） ，该标准 旨在运用生命周期评价 的方法降低交通领域碳 排放 ， 其

目 的是降低替代燃料和清洁化石燃料相对于化石燃料的碳强 度 。 欧

盟也颁布 了其关于提高化石燃料 品质 的 Ｄｉ ｒｅｃｔ ｉ ｖｅ２０ ０９／３ ０／ＥＣ 指令 ，

目 的 在于规定交通工具所使用 的汽油 、柴油和生物燃料 （ ｂｉｏｆｕ ｅｌ ｓ） 、油

气 （ｇ ａｓ ｏ ｉ
ｌ ） 的技术规格 （ ｓ ｐｅｃ

ｉ ｆｉ ｃ ａ ｔｉｏｎ ） ， 确保到 ２ ０ ２０ 年欧盟各成员 国

能源供应商所供应能源和燃料的单位能源生命周 期温室气体 强度降

低 １ ０％ 。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也制定了类似的标准 。

２
．
激励性辅助 制度

低碳产品标准 、认证和标识制度 ， 是企业对其生产的 产品或者所

提供的服务 自 愿 申 请认证 ， 由政 府按 照低碳产 品标准对其产 品进行

认证 ，经认证符合标准的 ，授予低碳标识 的制度 。 该制 度是鼓励公众

参与低碳社会建设的 重要手段 ， 是环境法公众参与原则 的体 现 。 相

对于其他温室气体排放 制 控制 制 度而言 ， 该制度 具有下 列特征 。 第

一

，它属于消费领域的激励性低碳法律制度 ， 旨 在引导 消 费者优先选

择低碳产品 。 第二 ，低碳产 品 中 的
“

低碳
”

是 以产 品生命周 期 温室气

体排放来计算 的 ，而非单纯针对终端产品 而言 。 因此 ， 低碳产品 认证

制度实际上是对低碳产品生产 的整个供应链 提 出 了 低碳要求 。 鉴于

低碳产品认证属 于 自 愿性认证 ， 为鼓励低碳产品 的推动和使用 ， 国家

应当制定对消 费者购买低碳产 品提供补贴等激励性措施 ，对 生产经

过认证 的低碳产品 的企业提供 财政金融政策上 的支持 ， 并且 应当建

立低碳产 品政府采购制度 ， 以实现政府对低碳产品的 支持 。 目 前 ，在

世界范围 内 ，英 国 、
韩 国 、 瑞 士 、 泰 国 、 德 国 、 法 国 、 美 国等都相继 开始

了低碳产品认证工作 。

？ 当然 ，尽管各 国在进行低碳产品认证的 过程

普遍采用全生命周期 的 方法来 计算 生产该产 品所导致 的碳排放 ，但

是 ，在具体环节 、技术等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 。

所谓低碳供应链管理制度 ，是指政府通过与供应链 中某一 环节

① 安福仁 ： 《 中 国低碳经 济发 展机制 的构 建 》 ， 《 大连 海事 大学学 报 （社会 科学 版 ） 》 ，

２ ０１ ０ （ ５ ） ，
６￣ ９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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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企业进行合作 ， 采取财政金融政策等推动在供应链 中具有 影响力

的企业向其上游供应商或者下游的 客户 提 出 低碳 的要求 ，从 而推动

整个供应链的低碳 化 。

？
低碳供应链管理制度 注重发挥某些 企业在

供应链中 的影 响力 ，从而推动整个供应链 的低碳化 ， 其实质是通过政

府与企业通过公私合作 的方式来推动实现整个供应链低碳化 的
一种

制度 。 在消费领域 ， 如大型连锁超市等利用低碳供应链管理 ，可 以 引

导其上游或者下游 的供应商或者消费者来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并推动

低碳发展 ， 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很大潜力 。

三 、 温室气体控排法律制度体系的实践证成

分析在温室气 体排放控制领域立法 比较完善的 国家或者地 区的

立法例 ，可以发现这些 国 家或者地 区 已 经建立了
一

套相对 完整的 温

室气体控排法律制度体 系 ， 即 碳排 放交易制度 已 经成为各 国控制 温

室气体排放的 主要政策工具 ， 而且还建立了 旨 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

的其他辅助性制度 ， 如欧盟
、
美 国联邦 、美国加州 、 日本东京都等 。

（

一

） 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 系

欧盟碳排放交易 体系 （ Ｅｕ ｒｏｐ ｅ
Ｅｍ ｉ ｓｓ ｉｏｎｓＴ ｒａｄ ｉ ｎ ｇＳｙ ｓｔ ｅｍ ，ＥＵ

ＥＴＳ ）被认为是欧盟控制温室气体政策 的基石 ，但其所规制 的温室气

体排放大约仅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４５ ％ 。 为实现对欧盟温室

气体排放的全面控制 ，欧盟还制定 了 《共 同努力 决定 （ ｅｆ ｆｏｒｔｓ ｈａ ｒ ｉ ｎｇ

ｄｅｃｉ ｓ ｉ ｏｎ ） 》 ，对各成员 国 ＥＵＥＴＳ 覆盖范 围之外 的温室气体排放减排

提出 了 明确 目标 。 具体来说 ， 针对不 同温室气体排放源 ，欧盟及其成

员 国规定了相应 的规制措施 。 在工业领域 ， 除 ＥＵＥＴＳ 规制范围之

外 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，可 以通过欧盟 《工业污染物排放指令 》对其排

放温室气体进行规制 。

？ 欧盟还试 图对 ＥＵＥＴＳ 监管范 围之外的 温

①ＯＥＣＤ ，Ｔｒａ ｎｓ ｉ ｔ ｉｏ ｎｔ ｏ ａＬ ｏｗ
－Ｃａ ｒｂｏ ｎＥｃｏ ｎｏｍｙ 

？Ｐｕｂ ｌ ｉｃ Ｇｏ ａ ｌ ｓ ａｎｄ Ｃ ｏｒ
ｐ ｏｒａ ｔｅＰ ｒａｃ

－

ｔ ｉｃｅ ｓ
ｙ
ＯＥＣＤ Ｐｕｂ ｌ ｉ ｓ ｈ ｉｎｇ ，

２ ０ １ ０
？ｐ ７ ２ ．

② 李艳芳 、张 忠利 ： 《 欧盟温室气体 排放 的 法律规 制及其特 点 》
，
《 中 国地 质大 学学报

（社 会科学版 ） 》
，
２ ０ １ ４ （ ５ ） ， ５ ４

？６ 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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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气体排放征收碳税 ，但最后 以失败告终
。
对 于交通领域 的温室 气

体排放 ，欧盟先后制 定 了新机动 车温室气体排 放标准 、 燃料 品 质指

令 、 机动车碳标识制度等 。 针对建筑领域 的温室气体排放 ，欧盟 主要

是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 、 推广智 能计量 表等来 对其温 室气体排放

进行控制 。 另外 ， 欧盟还 制 定了 专门针对氟化温 室气体排放的 法律

制度 ，采用
“

命令与控制 型
”

措施对其进行规制 。

（
二

） 美国的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立法草案

２ ００ ９ 年 ７ 月 ，美 国众议院 以微弱优势通过 了 《清洁能源与安全法

案 》 。 虽然该法案最终未能在参议院 获得通过 ，但该法案在温室气体

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系方面的设置却仍然值得学 习 。

该法案在其第 ｍ章规定 了对《清洁空气法 》进行修正 ， 以建立全

国碳排放交易 制度 的 内容 。 按照该法案第 ｍ 章 ， 对于碳排放交易 制

度覆盖范围 内 的减排实体 （ ｅｎｔ ｉ ｔ ｉ ｅｓ ） 的减排 目 标是 ： 到 ２０ ２ ０ 年 比 ２ ０ ０５

年的排放水平减少 １ ７％ ， 到 ２ ０ ５ ０ 年比 ２０ ０５ 年的排放水平减少 ８３ ％
；

减排主体采取从 ２０ １ ２ 年至 ２ ０ １ ６ 年逐渐纳人的方式进人排放交易 ，待

全部纳人交易后 ，碳 排放 交易制度所规制 的温室气体排放 占 美 国 温

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８４ ．５ ％ 。

？
《 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》还建立了 一个

单独的 旨在规制 氟化温室气体的排放交易 制度 。 除此之外 ，该法案

第 Ｄ Ｉ 章 、第 ］
Ｙ章还规定 了 上述两个排放交易 制 度规制范 围之外 的 温

室气体减排措施 。 比如 ， 对于在上述两个温室气体排放交 易制 度 规

制范围之外 ，但是其年度温室气体排放超过在 １ 万吨 的排放实体 （ ｅｎ
？

ｔ ｉｔ ｉ ｅ ｓ） ，应 当适用排放绩效标准 （ ｐ ｅｒ ｆｏｒｍ ａｎｃ ｅｓ ｔａｎｄａ ｒｄ ） 。针对ＬＵ －

ＬＵＣＦ 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， 《清洁能源 与安全法案 》在其第 Ｖ章建立

一个针对国 内农业和林业领域的碳抵消信用计划 （ Ｏｆ ｆｓｅ ｔＣｒｅｄ ｉ ｔＰｒｏ
？

ｇｒａｍ ） 。很显然 ， 《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》试 图建立一个以碳排放交易

制度为主体 ， 以其他 温室 气体排放规制 性制度和激励性制度为辅助

（Ｄ Ｍ ．Ｈ ｏｌ
ｔ
Ｇ ．Ｗ ｈ

ｉ
ｔ ｎｅ ｙ

，

“

Ｇ ｒｅｅ ｎｈｏｕｓ ｅＧ ａ ｓＬｅ ｇ ｉ ｓｌ ａ ｔ
ｉｏｎ ：Ｓ ｕｍｍａ ｒ

ｙ 
ａｎｄＡｎａ ｌ

ｙｓ ｉ ｓｏ ｆ

Ｈ ．Ｒ．２ ４５ ４ ａｓＰ ａｓ ｓｅｄｂｙ
ｔｈｅＨｏ ｕ ｓｅｏ ｆＲ ｅ ｐ ｒｅｓ ｅｎ ｔ ａ ｔ

ｉｖｅ ｓ

’ ’

， ａ ｖａｉ
ｌａ ｂ ｌ ｅ ａｔ ｈ ｔｔ

ｐ ： ／ ／ｗｗｗ ．

ｐｏ ｌ ｉ ｃｙａ
－

ｒｃｈ ｉ ｖｅ ．ｏ ｒｇ ／ｈａｎｄ ｌ ｅ／ １ ０ ２ ０ ７ ／ １ ８ ８ ７ ８ （ Ｌａ ｓｔ ｖ ｉｓｉ
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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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 ，２ ０ １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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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制 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系 。

（
三 ） 美国加 州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系

尽管 目 前美 国加 州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制度所规制 的温室气体排

放仅 占加州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３ ７ ％ （第 Ｉ 期 ２０ １ ３
—

２ ０１ ４ 年 ） ，但是

按照美国加州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条例的规定 ，在该排放交易第 ｎ期将交

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纳入该碳排放交易制度监管之后 ，该碳排放交易

制度所规制的温室气体排放将约 占到美国加州温室气体排放的 ８５ ％ 。

美国加州 ２０ ０６ 年 《全球变暖应对法 》的一个重要 内容是要求美国

加州空气资源管理委 员 （Ａ ｉ ｒＲｅ ｓｏ ｕｒ ｃｅ ｓＢｏａｒｄ ）应制定 《气候变化调整

范围计划 （Ｃ ｌ
ｉｍａ ｔ 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ｏ ｐ

ｉｎｇ
Ｐ

ｌ ａｎ ） 》 （ 以下简称 《计划 》 ） ，并且美

国加州应 当按照该 《计划 》的要求制定实现到 ２ ０ ２ ０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

减少到 １ ９ ９ ０ 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所需条例 。
２００８ 年 １ ２ 月 美 国加

州空气 资源 管理委 员 会 制定 了 《 气 候 变化 调整 范 围 计划 （ Ｃｌ
ｉｍ ａ ｔｅ

Ｃｈａｎｇ ｅＳｃｏｐ ｉｎｇＰ ｌａｎ ） 》 （ 以下简 称 ２ ００８ 年
“

计划
”

） 。 该 ２ ００ ８ 年
“

计

划
”

明确规定了美 国加州 为 实现到 ２ ０２ ０ 年的温室气体减排 目 标所应

当制定 的条例 。 该 ２ ００ ８ 年
“

计划
”

建议美 国 加州 制定碳排 放交 易制

度 、低 碳燃 料 制 度 、 可 再生 能 源组 合标 准 （ Ｒｅｎｅｗ ａｂ ｌｅ ｓＰ ｏｒｔ ｆｏ
ｌ
ｉｏ

Ｓｔａｎｄ ａｒ ｄ ， ＲＰＳ ）
、机 动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 、能源效率标准 、

绿色建筑

战略 、 百万太 阳能利用行动 以及针对可持续林业 、农业 、 废弃物 回 收

等领域 的措施 。 显 然 ， 美国 加 州 实际上也形 成了 以碳排放交易 制度

为主体 ， 以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规制措施 为辅 助制度的 温室气体排放

控制法律制度体系 。

（
四

） 东京的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 法律制度体系

２ ００７ 年 日本东京公布 了 《东京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》 ，确定 了２０ ２０

年 比 ２０ ００ 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减少 ２ ５％ 的 目标 。

？
２００ ８ 年 ６ 月 东

？Ｂｕ ｒｅａ ｕ ｏ ｆ ｔｈｅＥ ｎｖｉ ｒｏｎｍ ｅｎ ｔ
＊

“

Ｔｏｋ ｙｏＭ ｅ ｔｒｏ ｐｏ ｌ ｉ ｔａｎ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 ， Ｔｏｋ ｙｏＣａｐ
－

ａｎｄ
－

Ｔｒａ ｄ ｅＰ ｒｏｇ ｒａｍ ：Ｊ ａｐａ ｎ
＇

ｓ ｆｉ ｒｓｔｍａｎｄａｔｏｒ
ｙｅｍ ｉｓ ｓｉｏｎ ｓｔ

ｒａｄ ｉ ｎｇｓｃｈｅｍｅ
”

， ａｖａ ｉ ｌａｂ ｌｅ ａ ｔｈ ｔｔｐ ： ／ ／

ｗｗｗ．ｋａｎｋｙｏ ． ｍｅ ｔｒｏ
，ｔｏ ｋｙ ｏ ． ｊｐ／ｅｎ／ ｃ ｌ ｉｍａ ｔｅ ／ ｃａ ｐ ＿

ａ ｎｄ
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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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都议会对 《 东京都环 境安 全条例 （ ＴｈｅＫｙｏｔｏＭｅ ｔ ｒｏ ｐｏ ｌ
ｉ ｔａｎＥ ｎｖｉ

？

ｒｏｎｍ ｅｎ ｔａ ｌＳ ｅｃ ｕ ｒｉ ｔｙＯ ｒｄ ｉｎａｎｃｅ ） 》进行 了修改
， 为引 入东京碳排放交易

提供了法律依据 。 东京碳排放交易制度 以商业领域和工业领域为规

制对象 ，这 些领 域所排 放 的温室气体 占 东京 温室 气体排 放 总量 的

４ ０％ 。 对于在东京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范 围之外 的领域 ， 《东京应对气

候变化战略 》针对商业领域和工业领域 中排放交易规制 范 围 之外的

中小型商业设施 、 民用建筑物领域以 及交通领域也规定 了相应的减

排措施 。 针对温室气体排放 交易规制范 围之外 的 中小型商业设施 ，

２ ００８ 年修改后的 《 东京都环境安 ｉ：条例 》要求它们从 ２０ １ ０ 年开始制

定 、提交并且公布其
“

为应对气候 变化所采取 的措施
”

；这些 中小商业

设施还可 以要求
“

东京防止全面变化推进活动 中心
”

对其节约能源措

施进行诊断 ，并 向其提 出节约能源的 建议 ；并且为这些 中小商业设施

进行节约能源改进提供低息 贷款资金 ； 对进行 能源效率改进 的 中小

商业设施提供减税支持 ； 东京都还制订 了
一个可 以将 中小商业设施

因为节约能源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转化成减排信 用 （ ｃ ｒｅｄｉ ｔ ｓ ） 的计

划 。 如果 中小商业设施将这 些信用无偿转让给东京都政府 ，那 么这

些 中小商业设施将会获得相应 的补贴 。 针对 民用建筑物领域 ，通 过

财政支持措施 ，鼓励家庭采用光伏发电设施和太阳 能采暖设备 ，鼓励

使用高效热水器 ，鼓励使用节能 家用 电器 。 在交通领域 ， 强制 引 人低

污染物高效机动车 ，鼓励生态 出行 ，引导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。

四 、 温室气体控排法律制度体系设置应当注意的问题

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 度体系 ， 应 当注意 作为核心法律

制度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与其他相关法律制 度 的协调和 配合 。

？ 主要

包括三方面 。 第 一 ，碳 排放交易制度与 能源法律制 度之 间 的相互作

用 ； 第二 ，碳排放交易制度和碳税的相互作用 ；第三 ，碳排放交易 制度

① 目 前关于这方面研究成果包括 ： 操 小娟 ： 《气 候政 策 中 激励 政策工具 的组合 应用 ：

欧盟 的实践与启 示 》 ， 《 中国 地质大学学报 （社 会科学 版 ） 》 ， ２ ０ １ ４
（
７

）
， ６ ０

？

６ ６ 页 。 邓海 峰 ： 《 碳

税实施 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＞〉
， 《环球法律评论 》 ， ２０ １４ （

４
）， １

０ ５
？

１ １
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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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之间 的相互作用 。 关注这一 问题 的意义在

于 ， 增强碳排放 交易 制度与其他温室气体排放 控制 法律制 度之间 内

在的协同效应 ，减少或者避免温室气体排放控 制法律制度之 间 的 内

耗效应 ，降低作为被规制对象的企业的 守法成本 。

（

＿

）
碳排放交 易制度与能源法律制度之 间的相互作用

关于 旨在调整能源结构的 法律制度与碳排放交易 制度的相互作

用 ， 可 以 区分为两种情形 。

一是 ，决定在能源产业链的上游选择能源

供应商为碳排放交 易制 度 的规 制对象 的 情形 。 目 前 ， 除 了新 西兰 之

外 ，世界上 尚 没有其 他完全选择在能 源产业链 上游 以 能源供应商为

规制对象的 碳排放 交易 制度 。 二是 ，决定在能 源产业链下 游选择能

源 消费 者作为碳排放 交易制 度 的规制 对象的情形 。 有学者认为 ， 旨

在调整 能源 、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、 提高能源效率的法律制度 的存在

会减少碳排放 交易 制 度被规 制 主 体 的减排选 择 ， 进 而增 加 减排 成

本 。

？ 笔者认为 ，就选择在 能源产业链 上游建立碳排放交易 的 情形 ，

需要考虑碳排放交易 中
“

总量控制
”

要素的松 紧程度来分析碳排放交

易制度 与促进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能否并存 。 如果该
“

总量控 制
”

的

设置过于宽松 ， 因而不足 以促进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 ， 则仍然需要 旨 在

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法律制 度 。 否则 ， 则 不需要 该法律制度 。 至

于在能源产业链下游选择能源 消 费者为规制对象建立碳排放交易 制

度的情形 ， 考虑到排放交易制度 尚 不成熟 ，本身并不足以推动产业结

构 、能源结构的调 整 ， 因 此应 当允许两者并存 ， 但也应 当注意观察两

者在实际运行中 的相互作用 。

（
二

） 碳排放交易制 度 与碳税法律制 度之 间 的相互作用

关于碳排放交易 制度和碳税并存 的 问题 ，是 以在 能源产 业链下

游选择规制对象 ， 进而导致碳排放交易制度不能覆盖所有的 温室气

体排放源 ， 而该国 家或者地区 又需要 对排放交易 制 度之外的 温室气

①Ａ ．Ｅ．Ｃａｒ ｌ ｓｏｎ ，
４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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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排放源进行规制 的情形下发生的 。 如 ２０ １ １ 年之后 ， 法 国 曾试 图推

动在欧盟层面针对 ＥＵ－ＥＴＳ 之外 的规制对象建立碳税制度 ， 但最终

失败 。 有学者认为 ， 这种
“

双轨制
”

的做法会导致碳定价产生的 价格

信号不统
一并 引发混乱 ， 因而不建议采用这种方 法 。

？ 笔者认 为 ，关

于
“

双轨制
”会导致碳价格信息 混乱 的判 断 ，实际上基于传统的经典

经济学理论作出 的 ， 而现实 中关于
“

价格信号传递
”

的理论在多大程

度上能够实现则仍然需要实证分析 。 在现 实社会中 ， 受各种经济发

展 、社会制 度 、 文化 因素等客观情况 的影 响 ， 在碳排放交 易制度和碳

税的选择以及能够并存 的 问题上 ， 只有理论上的最优选择 ， 而客观上

则 只有次优选择 。

（
三

）
碳排放交易 制度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之 间的相互作用

碳排放交易 制度 与大气污 染控制法律制度二者之所 以存在发生

作用 的可能 ， 主要是基于化石燃烧的 同时会产生温室气体和传统大

气污染物的这一客观事实 。 从末端控 制角 度来 看 ， 旨 在控制温室气

体排放 的法律制度在客观上可能也会起到控制传统的 大气污染物排

放的法律制度 。 反之亦然 。

第
一

， 在制定碳排放交易 制度时如何解决可能产生的 由 于
“

共 同

污染物
”

（ ｃ ｏ
－

ｐｏ ｌ ｌｕｔａｎ ｔ ）排放导致
“

热点
”

（ ｈｏ ｔ ｓｐｏ ｔ ）情形进而 引发违反

环境正义的 问题 。 关 于该 问题 ， 有学者认为不 应 当将对
“

共 同 污染

物
”

问题的考虑纳入排放交易 的 制度设置 中 。

？ 也有学者认为 ， 碳排

放交易 制度应当将
“

共同污染物
”

的问题纳人考虑 。

？ 笔者认为 ， 碳排

放交易制度 的建立必 须统筹考虑能源安全 、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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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籲 主题文章 ． 论 温室 气 体排 放控 制 法 律制 度体系 的 建构 ？

气污染防治等因素 ， 如果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碳排放交易制度 中 减排

主体的减排选择 ，会增加该减排主体 的减排成本 ，却能够产生更大 的

社会综合效益 ，也 是可取 的 。 针对该 问题 ，美 国加州 在其温室气体排

放交易立法中 ，针对碳排放交 易制度运行过程 中可能 引 发 的地方性

空气质量影响 以及森林碳汇抵消 项 目 对该森林的影响两个领域 ， 制

订了一个适应性管理 （ ａｄａｐｔ 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 ｅｍｅｎ ｔ ）计划 。 所谓适 应性管理

是指对法律制度的运行进行信息收集 、 评估 （ ｒｅｖ ｉｅｗ ） 、分析并作 出 反

应 ，从而促使决策机构能够作出灵 活决策的过程 。

第二 ， 能否借助 《大气污染防治法 》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。

？ 实际

上 ，美 国联邦 、 欧盟 、 中 国 台 湾和澳大利亚等 已经将二氧化碳等 温室

气体视为空气污染物 ， 为通过 大气污染防治法来规制 温室气体排放

提供了法律依据或者可 能 。 笔者认为 ，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与传统

的空气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性质不 同 ，在危害人体健康和财产方面也

的确有所不 同 ，但是这并 不妨碍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法律 制度 尚 不

完善或者立法尚 遭遇 困难时 ， 通过认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符合
“

大

气污染物
”

的定义 ，来利用大气污染防治法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。 但

是 ，显然这不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的最佳做法 ， 因为这样很容易导致

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系 的 碎片化 ， 也很能有效传 达低碳发

展的理念 。

五、 对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议

（

―

）
我 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面临 的严峻形势

第一 ， 我 国 自 ２ ００６ 年开始 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
一大 国 ，人均

碳排放量也 已经超过欧洲 。 中 国 政府 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 国 际谈判

中面 临着 巨 大压力 。 世界上一些发达 国家 （如英 国 ）

一方面为本 国设

定 了 较高 的温室气体减排 目 标 ，从而树立 了 良好的 国 际形 象 ； 另
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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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却将本 国高碳排放产业大量转移 到包 括中 国 在 内 的 发展 中 国 家 ，

并且大量消费通 过在发展中 国家高碳排放产业生产 的产 品 ， 即不 断

向 中 国进行
“

碳外包
’ ’

（ｏ ｕ ｔｓｏｕ ｒｃ ｉｎｇ ） 。

？ 为 限制诸 如
“

碳外包
”

等碳排

放转移情形的继 续发生 ， 我 国应 当 建立 和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

律制度体系 。

第二 ，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，交通 、 建筑 、商业领域 的温室气体

排放呈现继续快速增长态势 。 《 国 民 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

规划纲要 》明确提出 ，我 国要
“

坚持走 中 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，科学制定

城镇化发展规划 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。

”

所 以 ，城镇化是中 国经济社

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。 如不 采取相应措施 ， 城镇化 很可能会使得 消 费

领域的温室气体 大幅度上升 。 联合 国秘 书长潘基文 的特别顾 问 、美

国经济学家杰弗里
？

萨克斯 曾 说 ：

“

中 国城镇化的速度甚至超过 了中

国经济发展 的速度 ， 也面临 很多挑战 。

”

如果不尽快着手制定针对交

通 、 建筑 、 商业领 域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 ，那 么这些领域的 温室

气体排放将不可避免地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。

第三 ， 我 国在 国 际上作 为 ＣＤＭ 项 目 最大供应方 的角色面临严峻

挑 战 。 受 ２ ００ ８ 年经济危机影响 ，欧盟碳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，并因

此导致中 国 ＣＤＭ 项 目前景堪忧 。 从 ２ ０ １ ３ 年开始 ，对于 ２０ １ ２ 年 的注

册项 目 ，欧盟更 是通 过立法 明 确规定 只 接受来 自 最不 发到 国 家 的

ＣＤＭ 项 目产生 的 减排信用 。 作为 ＣＤＭ 项 目减排信 用的 最大需求

方 ，欧盟收紧 ＣＤＭ 项 目 产生的碳排放信用 ，对未来 中 国 ＣＤＭ 项 目产

生的信用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？ 笔者认为 ， 未来中 国 ＣＤＭ 项 目 产生 的

减排信用将不得 不努力探索 国 内 市场 。 因 此 ， 这就要求推动 国 内 温

室气体排放交易 市场的发展 。

显然 ，我 国必须尽快 制定和完 善 旨 在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 的 法律

制度体系 。 笔者认 为 ， 我 国温室气 体排放控制 法律制 度体 系所要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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籲？ 主题文章 ？ 论 温 室 气体排放控制 法律制 度体系 的 建构 籲

理的根本矛盾是 ， 实现最大限 度地包括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在 内 的综

合环境效益最大化与将经济 发展维持在合理水平之 间 的 平衡 ；制定

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法律制度体系并不必然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

持续健康发展 。

（
二

）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的法律和政策现状及其完善建议

截至 目 前 ，我国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、 推动低

碳发展方面 已经进行 了 大量扎实有效 的 工作 ，范 围涉及 向 国 际社会

宣布中 国的温室气体减排 目 标 ， 发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 ， 开展

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和碳排 放交易试点工作 ，推动低碳技术研发 ， 建立

“

低碳产品标准 、认证和标识制度
”

、

“

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 制度
”

以

及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》等 。

？ 但是 ， 我 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

放方面 的政策 和法律 明 显存 在下列问 题 。 第一 ， 现有法 律中 仍然缺

乏直接 的 以规制 温室气体排放 为 目 的 的 法律 制度 。 第二 ， 现有政策

中关于温室气体排 放控制的 内 容其依据基本都是 《 国 民 经济 和社会

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纲要 》 、 《

“

十二五
”

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

案的通知 》 ，而该两个 文件 仅仅是针对
“

第 十 二个五 年
” 制定 的 。 第

三 ，在七个 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 中 ，作 为碳排放交易 制度最基本 、最核

心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各不相 同 ， 且七个试点均采用 自

己 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 ，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试点

城市碳排放交易基础数据 的可 比性 ， 进而影响到碳排放交易市场上

配额的同质性 。

？ 这些问题将 会为建立全 国温室气体排放交 易市场

增加难度 。

为完善我 国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 ， 笔者认为 ， 我国 应 当尽

快制定 《应对气候变化法 》 ， 并将现有政策 中 的规定控制温室 气体排

放 、推动低碳发展的法律制 度纳人 《 应对气候变化法 》 中 ， 以解决温室

① 杨朝霞等 ： 《应对气 候变化 ， 西 方 国 家没有 理 由 不买 账 》 ， 中 国 网 ，
ｈ ｔ 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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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体排放控制 的法律依据 问题 。 《应对气候变化法 》应 当建立以 全国

碳排放交易制度为主体 ， 以体现地方特色 的碳抵消 信用项 目 ， 以及针

对碳排放交易覆盖范围之外排放主体 和消 费者的低碳法律制度 的温

室气体排放控制法律制度体系 。

建立
“

全国碳排放交易制度＋ 地方性碳抵消信用项 目
”

组合 的正

当性在于 ，全国性温室气体排放交易 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我 国温室气

体减排 目 标 ， 同时能够通过全国 碳排放交易 制 度来支持地方建立反

映其地方生态环境特色的碳抵 消 信用 项 目 。 这恰好符合 《 国 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 》提出 要建立
“

市场化生态补偿机

制
”

的要求 。 同时 ，也能起到 防 治或者减少碳泄漏 和碳外包的情形 出

现 。 当然这里所谓
“

地方性碳抵消信用项 目
”

并非完全 由 地方设定 ，

而是指体现地方特色但经 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碳抵消信用项 目 。

建立针对全 国碳排放交易制度覆盖范 围之外排放主体和消 费者

的低碳法律制度 的正 当性在 于 ，对于全 国碳排放交易 制度覆盖范围

之外的排放主体可以建立诸如英美 国家 的碳排放绩效标准制度等命

令控制性制度 ， 即上文所说的规制性辅 助制度 。 而制 定针对消 费者

的低碳法律制 度 ， 即上文所说 的鼓励性辅 助制度 ， 则 是伴随着城镇化

的推进 、 人民 生活水平 的提供 、产业结构 的调整 ， 如果不从现在开始

就加 以控制 ， 消 费领域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将会持续不断的增加 。

为建立
“

全国碳排放交易制度 ＋辅助性低碳法律制 度
”

，首先 ，我

国应当建立和完善全 国统一 的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 和报告指 南 ，

以确保在全国碳排放交易 市场下企业 的碳排放数据具有可 比性和 配

额具有 同质性 。 其次 ，在建立全 国碳排放交易 市场 的情形下 ，必须考

虑各区域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的差异性 ， 区分在为 本地消 费 而进行

的温室气体排放和 非为本地消 费 而进 行的 温室气体排放 ， 建立 以基

于消费的碳排放交易制 度 。
对于 消费领域 的温室气体排放 ，应 当 建

立以基于产品生命周期 的低碳产 品认证制 度 ， 同 时应 当通过公私合

作的方式充分发挥低碳产业链管理在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 、 推动低碳

发展方面的作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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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？ 主题文章 ？ 论 温 室气 体排放控 制 法律 制度体 系 的建构 鲁

从立法技术而言 ，应当注意下列 问题 。 第
一

，考虑到碳排放交易

制度的立法技术远未成熟 ，针对该制 度还应 当建立立 法后评价制度 ，

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价 ， 从而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制 度 的完善

提供科学依 据 。 第二 ，应 当 统筹考虑能源安全 、 环境保护等立法 目

的 ， 不能 片面地为 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， 而损害能源安 全 、 污染 或

者破坏生态环境 ，不能因为生物质能 的发展 ， 导致 间接土地利用变化

（ ｉｎｄｉ ｒｅｃ ｔｌａｎｄｕｓ ｅｃｈａｎｇｅ ）
，
进而损害生物多样性 。 温室气体排放控

制法律制度 （尤其是碳排放交易制度 ）应 当注意与现有 的大气污染防

治制度 、能源总量控制制度 、 能源效率标识制 度 、大气 污染物 防治 法

律制度相衔接和协调 ，从而降低企业的守法成本和难度 ， 并且防止这

些制度之间 的 内耗效应 ，发挥制 度间 的协同优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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